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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對「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政策定位之意見書(29/11/2016) 

居家安老成借口 政策規劃無配套 
服務私營謀卸責  融資轉嫁靠審查 

 
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高舉「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作為安老政策的方向，但面

對香港社會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持續惡化的情況，全民退休保障至今仍落實無期。此外，特區

政府自 1999 年停止進行五年程序計劃及定時檢討機制，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方向和策略及規

劃模式變得不明確，安老服務亦欠缺長遠的服務規劃。基層發展中心(下稱本會)在過去十多年

間，一直倡議政府要就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制訂「長遠安老策略」，並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特區政府在 2014 年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進行為期三年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研究，並以「居

家安老為本，住宿照顧為後援」為主要的政策定位。對於政府今次願意主動制訂安老服務長遠

策略，我們予以肯定，但認為政府對諮詢的政策方向預設立場，限制了研究團隊諮詢公眾的討

論方向和範圍，變成一種可有可無的「例湯式諮詢」。研究團隊以大量時間吸納社會意見，制

訂政策框架，卻以「政府合約限制」為理由，「篩走」大量制度性改革的建議，只處理一些程

序性和投術性的建議，此舉既無助解決過去長期累積的服務需要，亦無助制訂一套安老政策

的長遠策略。政府在今次諮詢中強調人口老化，資源有限，安老服務要為「最有需要人士」

提供，引入「經濟審查」的服務資格，推動「安老服務私營化」，已是昭然若揭！ 
 

1) 研究結論以果為因 服務承擔轉嫁家人  

政府在進行今次為期三年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諮詢前，其實早有部署。安老事務委員會

在多年前已委託港大團隊完成「長者住宿照顧服務」(2009 年)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2011
年)兩份顧問研究。第一份顧問報告開宗明義指出：「絕大多數的香港長者都希望在一個自己

熟悉的環境安老…而不是入住安老院舍」(24 段)、「居家安老是香港大部份長者的意願」(41

段)，但報告卻指出香港的院舍入住率偏高(26 段)。 

 

第二顧問報告進一步指出「現時香港的長者長期護理服務出現了失衡的情況，社區照顧服務

的規模及政府支出明顯落後於院舍服務……無疑與居家安老的原則背道而馳」(214 段)。報告

列出大量數字，引導公眾相信香港長者現時過度依賴住宿照顧，將責任歸結為照顧護理服務

出現「失衡」，服務發展方向應該轉為增強「社區照顧」，為「家居照顧」提供支援。報告更

進一步觸及政策財務安排的原則，諸如「共同承擔和公平分配」，指出「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大

多數接受選擇性地向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政府資助服務」(199 段)與及「大多數來自不同組

別的受訪者同意，建議的資助券計劃實行經濟狀況審查」(200 段)。顧問報告的底線很清楚，

即「假定香港應不會大幅改變現行稅制及財務政策的大前提下…繼續為長者提供長期護理服

務」(215 段) ，為推行「經濟審查」製造民意基礎，兩份顧問報告提出「居家安老」、「資助

券計劃」，以至「經濟審查」等說法，可以說是為今次「安老服務計劃方案」鳴鑼開道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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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欠缺長遠規劃 服務系統協調失效   
上述兩份顧問報告報告披露一個事實：現時全港 7 萬多名居於安老院舍的長者，有超過 75%

以上都是領取綜援 (40 段)，但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制訂未來安老政策方向和策略時，只提出有

近 7%長者入住院舍屬於偏高這個「結果」，卻沒有分析為何有這麼多長者「領取綜援」入住

院舍的「原因」。其實，「居家安老」一直是政府安老政策的理念，過去種種令長入住院舍住

宿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欠缺長遠規劃，政府政策互相矛盾，政府各部門互不協調所造成！ 
 
政府自 1991 年發表最後一份福利白皮書，並於 1999 年停止沿用多年的五年程序計劃及定時

檢討機制後，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方向和策略及規劃模式變得不清晰及不明確，政府亦欠缺

長遠的安老政策以及服務規劃，更遑論落實長期護理服務。首先，政府投放於社區照顧服務

的資源不足，申請服務大排長龍，當長者健康出現問題時，如果家人無力作出照顧，長者根

本無法留在社區生活。其次，醫療系統服務使用率緊張，長者情況稍有改善即被要求離院，

但社區服務未能配合，資助住宿照顧需要輪候多年，結果將長者療養的護理需要，直接推往

私營安老院。再者，自 1999 年開始，與子女合住的長者不能再獲得「獨立申領綜援」的權利，

如果長者因為健康出現惡化，而家人又缺乏經濟能力，將長者送進安老院舍反而可以獲得獨

立申領綜援的權利。可以說，今天長者入住私營安老院的比率如此高，當中接近 75%靠申領

綜援，是在醫護、社福各個系統合力推動，與及政府政策互相矛盾一手造成的，我們絕不能

倒果為因，假借「居家安老」的幌子引入服務券計劃，將問題推給私營市場就可以解決問題。 
 

3)經濟審查收緊資格  服務私營推卸責任 
本會必須強調一項基本的事實：自 2003 年起，所有獲准納入中央輪候冊申請住宿照顧的長者，

必須是經過政府「統一評估機制」確定為「有需要人士」。截至 2016 年 10 月底，現時 2 萬多

名使用資助院舍的長者與及在輪候冊上 3 萬多名申請人，都是「經確認需要住宿照顧服務」

的「有需要人士」(有關數字已經沒有計算每年近五千名輪候期間去世的長者)。安老會今次委

託港大團隊進行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諮詢，建議透過「服務券計劃」，做到收緊申請服務

資格，逐步轉移至只為「經濟上最有需要」而非「健康缺損程度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適切

的安老服務，到底是反映「統一評估機制」失效，還是一種「收緊資格、融資轉嫁」，為政府

「閂水喉、砌理由」？ 

 

今次諮詢文件以「居家安老」為幌子，羅列各項建議，目的不外是為了減低長者選擇資助住

宿照顧服務，盡快擴大社區照顧服務，引入有經濟審查的「服務資助券」，進一步引入｢私人

市場｣提供服務。現在的問題不是「住宿照顧」與「社區照顧」服務是否失衡的問題，而是長

者「有沒有條件選擇留在社區居家安老」的問題！香港的醫療服務的改善令長者「延長衰退

的歲月」；家庭核心化的發展令「家庭照顧能力下降」；缺乏養老保障令長者的生活方式｢缺乏

選擇權｣。對於顧問研究指出「居家安老」是香港大部份長者的意願，我們無須質疑，但諷刺

的是，現時等待社區照顧服務及入住安老院舍，已成為一群｢人又老、錢又無、身體又唔好、

仔女幫唔到｣的長者們最後、也是最無奈的選擇！我們認為服務市場化只是｢飲砒霜止肚痛｣，

沒有對症下藥，反而令問題更加惡化。  
 
 



 
4)「居家安老」只是道德口號 「老無所養」難以安享晚年 

沒有人會反對「居家安老」的精神，問題是能夠居家安老的經濟及社會條件是否存在。只是

空談如何解決香港的「人口老化」的危機而迴避其與「貧窮化」之間的結構性關係，任何安

老服務的改革都注定失敗的。政府制訂任何公共政策，必須審視「政策精神」能否解決當前

社會的矛盾和回應社會的期望；再討論「服務模式」能否配合社會實際的需要和符合社會發

展的趨勢；而所謂「服務融資」，不單是「誰應付鈔」的問題，也要考慮「誰曾付出」的問題！ 

 

根據政府 2015 年 10 月公布的《2015 年至 2016 年香港人口推算》報告指出，2015 年在香港

年滿 65 歲或以上的人口比率是 15%，推算到 2034 年將升至 30%，再進一步升至 2064 年的

36%，即二分之一人口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而「長者貧窮」問題更是不可忽視。根據 2016
年 10 月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公布 2015 年貧窮情況數字顯示，65 歲或以上長者為貧窮問題最嚴

重的組群，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仍有 308500 萬貧窮長者（佔 30.1%）。截止 2016
年 9 月底，60 歲或以上的長者領取綜援個案數目為 145000 宗，佔所有領取綜援個案的 60.5%。 
 

數字反映了甚麼問題？反映了香港出現了一種「結構性老年貧窮」的趨勢。要處理香港未來

「老齡化」的問題而迴避「貧窮化」的問題，是無視香港的社會現實。由於上一代長者缺乏

退休生活保障，香港社會貧富兩極化的趨勢，令一般基層家庭在「經濟上」無力照顧出現健

康惡化的長者！長者貢獻一生，用青春、血汗創造了社會財富，社會有責任為他們的晚年提

供基本的經濟生活保障。因此，要制訂安老服務計劃，必須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如何回應「結構性老年貧窮」問題 
安老政策，首重養老；政策精神，在於敬老！養老、安老和敬老，是制訂任何安老政策的核

心元素，缺一不可。儘管香港這個社會機器目前仍能如常運轉，但各個社會系統之間已出現

結構性不協調，本會認同政府今次主動提出制訂「安老服務計劃」，但解決問題已不能靠｢少

修少補｣了事，政府必須有決心制訂一套｢長遠安老策略｣，從長者的經濟生活保障、醫療復康、

護理照顧、服務支援各個環節作整體配套，按長遠需要預留足夠的財政資源作出配合，才能

讓長者有條件選擇｢居家安老｣或｢住宿照顧｣安享晚年。以下是本會提出的建議： 
 
1) 養老：盡速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為香港的長者建立經濟安全保障，應付香港「老

齡化」和「貧窮化」的結構性問題，讓長者在居家安老或住宿照顧真正有機會作出選擇。 
2) 安老：在提倡「居家安老」精神的同時，必須要全面檢討現時各項與安老服務有關的政策

矛盾，包括長者經濟生活保障、公營醫療及離院照顧安排、公屋政策及護老者政策的配合、

長者護理服務評估機制、公私營安老院及社區支援服務的配套等，並預留足夠資源落實。 
3) 敬老：反對要為服務進行任何經濟審查。政府倡議居家安老，鼓勵家人照顧長者之外，必

須承認在現代社會，「生老病死」已非單純於個人問題。長者不論貧富，經歷年老患病、

始終會走到不能自理的階段，社會不能只提居家安老的口號，政府必須在醫護系統提供基

本及實質的照顧服務，讓所有長者可以安享晚年，有經濟條件的長者天自行選擇。 
4) 資源：矯正過往「安老服務私營化」的政策方針，集中資源在短期內解決現時仍然輪候住

宿照顧人士的需要，同時要加強「醫療」、「社區照顧」及「護理照顧」各系統之間的協調，

避免現時醫療專業人士不必要地將康復後獨居或體弱的長者，經常轉介往私營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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